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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四个精准发力”助贫困人口脱贫
本报兖州讯（通讯员 董锐）日前，兖州

区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不断使实劲，整
合部门职能，实施“四个精准发力”，促进贫
困人口有效脱贫。

在转移就业上精准发力。开展以“促进转
移就业，支持返乡创业，助力增收脱贫”为主
题的“春风行动2018”专项活动。组织专场招
聘会4场，286家企业参加了针对贫困人口就
业招聘会，收集和发布就业岗位有8000余个，
达成就业意向3300人次。 专场招聘会发放春
风卡等宣传资料2万多份， 接受政策咨询、职
业指导等免费就业服务10000余人次，辖区内
企业吸纳农村劳动者就业1350余人。

在技能培训上精准发力。 聚焦贫困人口
技能现状，围绕电器维修、家具安装、水电工

等增收效益明显的行业， 对全区贫困人口开
展针对性职业培训。 1 月份，济宁创业大学兖
州分校、 济宁创业大学安泰分院联合济宁广
播电视大学兖州学院开展了“就业创业培训
进校园”。由济宁市定点培训机构兖州阳光职
业培训学校对山东太阳纸业新招员工 700 人
的造纸工岗位培训进行中。 开设就业创业扶
持服务窗口， 专门为有就业创业意愿贫困人
口提供政策咨询、培训登记、资料发放等服务
工作，积极开展就业创业培训，切实提高贫困
人口的就业创业能力。

在医保兜底上精准发力。 目前，兖州区有
805 名医保扶贫对象在系统里进行了标识，
在定点医院住院时， 按照医保精准扶贫政策
进行“一站式”联网结算。 降低了慢性病起付

标准，提高了门诊医疗费报销比例。 医保扶贫
对象的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起付标准由原来
的 500 元降为 200 元， 报销比例提高 10%，
即甲类病种报销比例由原来的 70%提高到
80%、 乙类病种由原来的 60%提高到 70%。
降低了住院起付标准， 提高住院医疗费报销
比例。 扶贫对象在一、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 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起付标准由原来
的 200 元、500 元、1000 元分别降为 100 元、
300 元、500 元； 医疗费报销比例提高 10%，
即由原来的 80% 、70% 、55%分别提高到
90%、80%、65%。 大病保险取消起付标准，提
高报销比例和限额。 在规定的大病保险起付
标准以下的部分，按 50%的比例报销；起付标
准以上的部分由大病保险基金报销， 每段报

销比例提高 5%；一个年度内大病保险最高支
付限额提高到 50 万元 。

在培育项目上精准发力。 加大贫困村就
业创业扶持力度，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惠及大
众，使惠民政策真正落地开花。为 358 人发放
一次性创业补贴 107.4 万元，为 25 人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 322 万。制定了《就业政策汇编》
《再就业指导》《兖州区公共就业服务业务办
理流程指南》等一系列业务用书，将相关业务
的定义、办理过程、办理需用材料、办理具体
科室等以标准化形式进行规范， 明确公共就
业服务平台的具体职能、 服务项目和服务流
程，使群众少跑腿、多办事。 截至目前，办理新
增用工登记 1560 人， 发放就业创业登记证
1240 个。

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全市统一战线
工作迈上新台阶
白山出席相关会议并讲话

本报济宁 3 月 26 日讯（记者 唐修岳）今天上午，全
市统战部长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全省统战部长会
议精神和市委书记王艺华对统战工作的指示精神。 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白山出席并讲话。

会议要求， 要深刻领会和把握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
新内涵、新使命，实施“品牌深化”“同心汇力”“聚贤育
才”三大行动，全力推进统战重点工作创新发展。要着力提
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 抓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统战工作， 服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和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维护民族宗教和谐稳定，深化拓展港澳台
海外统战工作。 要提高政治站位、主体责任意识、统战工作
本领，切实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第二阶段召开的全市统
战部长座谈会对开展“三学三研三抓”活动进行了安排部
署，要求各级联系实际深思考，深入基层求实招，着眼长远
见成效，推动全市统一战线工作迈上新台阶。

开展终结结核行动
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本报济宁讯 （记者 朱雪梅） 今年 3 月 24 日是第 23
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市卫生计生委组织市结核病防治
所分别在济宁医学院、济宁学院举行“开展终结结核行动，
共建共享健康中国”结核病日宣传活动。

学校是人群高度集中的场所，人群密度大，一旦有传染
性肺结核患者出现，极易引起传播蔓延。 活动现场，发放了
知识读本、海报、宣传折页等宣传品，举办《结核病防治核心
信息及知识要点》内容进行有奖竞答活动，市结核病防治专
家现场介绍了肺结核病与艾滋病相关的知识。 通过本次活
动，广大师生增加了结核病防治知识，对结核病的认识得到
进一步提高，为学校结核病的防控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全市第四届“市长杯”
校园足球赛开赛

本报济宁讯 （记者 唐修岳 通讯员 王金山）3 月 24
日 2018 全市第四届“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6 个组别的
小组赛同时开赛。 本届全市共有 224 支足球队伍、2871 名
运动员参赛，相比去年增加 42 支球队、505 人。

本次联赛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主办，市青少年校园足
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办。比赛为五人制，共设高中男女
组、初中男女组、小学男女组 6 个组别。 第一阶段采用小组
单循环比赛，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比赛。各组别获得前 8
名的球队给予奖励； 各组别分别评选优秀体育教师 8 名。
同时，还将评选出金、银、铜靴及 10 名希望之星予以表彰。

近年来，济宁高新区接庄街道围绕乡村振兴发展，大力实施
“多村一业、一村一品”工程，重点发展花卉、果蔬、休闲采摘等
主导产业，最大限度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图为常庄村村民
正在花卉棚内起装紫叶堇花卉幼苗。 ■记者 刘建新 摄

济宁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济宁市人民政府批准， 济宁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两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人和其它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竞买必
须提供联合竞买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受让人。 欠缴土地出让金、闲置土地的
用地者，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济宁市土
地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进行。 凡办理数字证
书、符合竞买资格、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均可参加网上挂牌
交易活动，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各宗地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至 2018 年 4 月 23 日登陆济宁市网上挂牌出
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系统网站（www.jnggzyjy.gov.cn）查询下载。
申请人须详细查阅了解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竞买须知、《出让合同》（草
本）、宗地现状、规划部门的规划指标要求和网上挂牌出让的相关信息后，按照
网上交易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 9 时至 2018 年 4 月 23 日 16 时前，登
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缴纳竞买保证金。 缴纳竞买保证金按网上交
易系统提示操作，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3 日 16 时。

六、各宗地网上挂牌报价时间为：
1、济宁经济开发区 -2016-014 宗地：2018 年 4 月 16 日 9 时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 9 时；

2、 济宁高新区 G1716 号工业用地：2018 年 4 月 16 日 9 时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 9 时 10 分。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网上交易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
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 竞买人可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至 2018 年 4 月 23 日可自行实地现场

勘察出让地块。 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公告中的宗地，如竞买人有异议，可以在
公告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济宁市国土资源局提出， 济宁市国土资源局应于收
到异议后十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解释。 如无异议，申请一经受理确认后，即视
为竞买人对该宗地的现状全部接受。

2、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公告中有关规划指标要求，以宗地出让文件中规定
的指标为准。受让人要严格按照规划方案和国家有关规范要求执行。其他公开
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原公告发布渠道发布变更公告。

3、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活动，由济宁市国土资源
局、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负责，在网上交易平台进行。 竞买保证金由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监管，竞标完成后 5 日内按规定划转。如遇到疑难问
题，请及时与该中心联系。

4、由于系统原因，本公告不能直接原文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发布。中国土地
市场网所示土地出让公告内容与本公告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本公告为准。

济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电话： 0537-2653277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0537-2653277

济宁市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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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经济开发区
-2016-014 宗
地

济宁经济开发区呈祥大道
以南、嘉合路以东. 34526 挂牌 公共建筑 50年

容积率不大于 1.2 且不小于
0.6， 建筑密度不大于 40%，
地下空间建设用地面积不大
于 25700 平方米，地下不大
于一层.

3189 50 3189 净地

济 宁 高 新 区
G1716 号工业用
地

济宁高新区和济路以西、
山东铭德以北. 12667 挂牌 工业 50年

容积率不小于 1.0， 建筑系
数不低于 40%，建筑高度小
于等于 24 米， 厂前区不大
于总建设用地面积的 7%.

424 50 424 净地

济宁市住房公积金 2017 年年度报告
根据国务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和住房城乡建设

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
的通知》（建金〔2015〕26 号）的规定，经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审定，现将济宁市住房公积金 2017 年年度报告公布
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有 25 名委员，2017 年召开 1 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
包括：

1.审议 2017 年度住房公积金归集、贷款、增值收益计
划。

2.审议《济宁市住房公积金 2016 年年度报告》。
3.审议 2016 年度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方案。
4.审议 2016 年度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分配方案。
5.批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相关文件，开通农民

工、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缴存住房公积金“绿色通道”。
6. 批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

式，委托第三方承担逾期不良贷款催收业务。 下一步按照有
关程序申请增设机构，进一步做好资金安全管理工作。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直属市
政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县级全额预算管理事业单位，设 8 个
科，12 个管理部，4 个分中心。从业人员 91 人，其中，在编 91
人，非在编 0 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 缴存：2017 年， 新开户单位 883 家， 实缴单位
7969 家，净增单位 995 家；新开户职工 6.25 万人，实缴职工
56.65 万人，净增职工 0.33 万人；缴存额 65.58 亿元，同比增
长 7.09%。 2017 年末， 缴存总额 443.09 亿元， 同比增长
17.37%；缴存余额 217.37 亿元，同比增长 10.37%。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行 6 家，较上年没
有变化。

（二） 提取：2017 年， 提取额 45.16 亿元， 同比增长
7.32%； 占当年缴存额的 68.86%， 比上年增加 0.15 个百分
点。 2017 年末，提取总额 225.72 亿元，同比增长 25.01%。

（三）贷款
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 40 万元，其中，

单缴存职工最高额度 40 万元， 双缴存职工最高额度 40 万
元。

2017 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49 万笔 46.02 亿元，同比
分别下降 5.10%、1.67%。

2017 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22.49 亿元。
2017 年末， 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4.34 万笔 318.62

亿元， 贷款余额 205.18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1.60%、
16.88%、12.96%。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94.39%，
比上年增加 2.16 个百分点。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 14
家，比上年增加 3 家（新增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业务的银行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济宁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儒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 资金存储：2017 年末， 住房公积金存款 17.27 亿
元。 其中，活期 0 亿元，1 年（含）以下定期 13.15 亿元，1 年
以上定期 1.15 亿元，其他（协定、通知存款等）2.97 亿元。

（五）资金运用率：2017 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项目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94.39%，比上年增加 2.16 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17 年，业务收入 69043.57 万元，同
比下降 3.71%。 其中，存款利息 4028.31 万元，委托贷款利息
62725.92 万元，国债利息 0 万元，其他 2289.34 万元。

（二）业务支出：2017 年，业务支出 38652.26 万元，同
比增长 1.22%。 其中，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31436.87 万
元，归集手续费 3048.86 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 2924.25 万
元，其他（贴息贷款利息支出）1242.28 万元。

（三）增值收益：2017 年，增值收益 30391.31 万元，同
比下降 9.32%（2017 年 12 月按照要求冲销往年已计提、不
需支付的手续费共计 2255.18 万元，本年度增值收益包含冲
销部分）。 其中，增值收益率 1.45%，比上年减少 0.33 个百分
点。

（四） 增值收益分配：2017 年， 提取贷款风险准备
4707.26 万元，提取管理费用 7626.53 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
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18057.52 万元。

2017 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7626.53 万元。 上缴财政
城市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补充资金 23820.15
万元。

2017 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41035.67 万元。 累计
提取城市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补充资金
108937.46 万元。

（五） 管理费用支出：2017 年， 管理费用支出 7343.11
万元，同比增长 22.07%。 其中，人员经费 1366.03 万元，公用
经费 126.28 万元，专项经费 5850.80 万元（专项经费主要项
目包括：全市住房公积金服务场所建设费用、住房公积金业
务系统升级维护、派遣人员劳务费、办公硬件采购费用、物业
管理费、专网租用维护费、大宗印刷费等）。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2017 年末，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177.52 万元，逾期率 0.09‰。

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按贷款余额的 2%提取。 2017 年，
提取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 4707.26 万元，使用个人贷款风险
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0 万元。 2017 年末，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
余额 41035.67 万元，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 2%，个人住房
贷款逾期额与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的比率为 0.43%。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2017 年，实缴单位数、实缴职工人数和
缴存额同比分别增长 14.30%、0.59%和 7.09%。

缴存单位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28.27%，国有企业
占 25.99%， 城镇集体企业占 10.70%， 外商投资企业占

2.38%，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15.99%，民办非企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4.14%，其他占 12.53%。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34.33%，国有企业
占 34.03%， 城镇集体企业占 6.06%， 外商投资企业占
1.24%，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7.42%，民办非企业
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1.09%， 其他占 15.83%； 中、 低收入占
98.78%，高收入占 1.22%。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21.53%，国有企
业占 13.70%， 城镇集体企业占 1.14%， 外商投资企业占
2.23%，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32.27%，民办非企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1.22%，其他占 27.91%；中、低收入占
98.79%，高收入占 1.21%。

（二）提取业务：2017 年，18.81 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
公积金 45.16 亿元。

提取金额中， 住房消费提取占 78.46%（购买、 建造、翻
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43.38%，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30.58%，
租赁住房占 4.50%， 其他占 0%）； 非住房消费提取占
21.54%（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16.11%，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
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0.07%，户口迁出本市或出境定
居占 1.32%，其他占 4.04%）。

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 97%，高收入占 3%。
（三）贷款业务
1.个人住房贷款：2017 年，支持职工购建房 170.83 万平

方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为 66.91%，比上年增加
33.92 个百分点。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
职工购房利息支出 9987.90 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含）平方米以下占
9.78%，90-144（含）平方米占 69.29%，144 平方米以上占
20.93% 。 购买新房占 82.89%（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
1.81%），购买存量商品住房占 17.11%，建造、翻建、大修自
住住房占 0%，其他占 0%。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18.15%，双缴
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81.85%， 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
贷款占 0%。

贷款职工中，30 岁（含）以下占 29.43%，30 岁 -40 岁
（含）占 39.67%，40 岁 -50 岁（含）占 22.77%，50 岁以上
占 8.13%；首次申请贷款占 86.07%，二次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13.93%；中、低收入占 99.55%，高收入占 0.45%。

2. 异地贷款：2017 年， 发放异地贷款 6 笔 207 万元。
2017 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55761.60 万元，异地贷款余
额 48858.96 万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17 年，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 3301
笔 96054.32 万元，支持职工购建住房面积 39.74 万平方米，
当年贴息额 1242.33 万元。 2017 年末，累计发放公转商贴息
贷款 6050 笔 179284.52 万元，累计贴息 1242.33 万元。

（四）住房贡献率：2017 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
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
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138.84%， 比上年减少 3.84 个百
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受委托办理缴存贷款

业务金融机构变更情况。 我市依据《济宁市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受托银行准入管理暂行办法》，2017 年新增 3 家贷款受
托银行，分别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济宁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儒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2017 年底，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
的银行 14 家。

（二）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
1. 为扩大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2017 年， 中心出台了

《济宁市个体工商户、 自由职业者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暂行
办法》，开通了公积金缴存“绿色通道”。

2.为满足职工提取需求，出台《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提
取收款账户的通知》， 允许将资金划转至与提取人信息吻合
的银行储蓄账户；重新修订了《济宁市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
归还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 方便了职工办理委托
提取业务；出台了《关于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
知》，防范了资金流动性风险，确保我市住房公积金安全高效
运行。

3.结合当前贷款政策执行情况，修订出台《济宁市个人
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济政发〔2017〕25 号），明确贷
款担保方式：抵押、保证、质押，按照防范风险优先的原则，确
定每笔公积金贷款担保方式； 明确贷款次数确定首付款比
例，首次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30%，第二次使用公积金
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40%；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在
1 年以上。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出台了《文明行业标准》、《窗
口服务规范》、《投诉管理办法》、《一次性告知制》、《首问
负责制》、《限时办结制》、《服务质量考核实施细则》 等制
度，形成了规范的服务管理制度体系。 不断完善 12329 服务
热线功能，满足群众咨询、投诉等需求。优化网站、手机 APP、
微博、微信、自助终端服务功能，提供更便捷高效的公共服
务。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推进“智慧公积金”建设，
协调公安、民政、人社、房产交易等部门，建立“大数据”平
台，实现了住房公积金与户籍、婚姻、殡葬、社保、住房等信息
数据的互联互通，减少了职工提供各类证明要件的数量。 加
快推进“双贯标”工作进程，已完成系统开发，正在进行各银
行与结算平台的对接测试。 12329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开通
了官方网站、网上服务大厅、短信平台、微信、微博等多种信
息化服务渠道，有效提高了服务效能。

（五） 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职工所获荣誉情况。
2017 年度我单位通过省、市级文明单位复审，先后荣获三次
先进集体和个人荣誉称号。

（六）其他事项。按照国家、省、市关于“放管服”改革工
作的决策部署，及时、扎实开展工作，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
果。 修订完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优化公共服务事项，精简
审批流程。简化了 3 种业务流程，精简了 8 项证明材料，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所需复印材料由 136 页精简为 24 页。 为实
现“最多跑一次”目标，设立个贷审批中心，整合中心、银行、
房产交易、不动产等部门，实现了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一
条龙”服务，由原来需要职工跑 4 个部门，变为只跑 1 个部
门，大大方便了职工。

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8 年 3 月 27 日

济宁市任城区民政局公告
根据《济宁市地名管理

办法》有关规定，任城区红
玺台小区居民区标准名称已
经区政府批准，现予以公告:
红玺台小区: 位于观音阁街

道。 东至火炬路、 西至规划
路、南至恒松机械有限公司、
北至站前一路。

任城区民政局
2018年 3 月 26 日


